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二十次複評及考核小組作業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年 2月 8日(星期三)下午2時

貳、地點：本部水利署台中辦公區第一會議室

叁、主持人：經濟部水利署曹副署長華平(代)        紀錄：杜凱立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報告事項：

案由一：「水與環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複評及考核小組第 19次會議紀

錄，報請公鑒。（報告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說明：(略)

決議：確認會議紀錄，洽悉。

案由二：「水與環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經常門預算補助案件備查案，

報請公鑒。（提案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說明：(略)

各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

 劉委員駿明：

一、生態檢核縣市政府補助案，除台北市、南投縣及澎湖縣未分配外，

餘19個縣市核列112、113年度經費，其中連江縣補助90%，惟外島

金門縣僅補助78%，因兩外島縣兩年度經費均為2,000千元，補助比

率不同，公平性是否合理，請檢討。

 林委員煌喬：

一、有關「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期特別預算，補助各縣(市)政府

辦理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一節，其實就是補助各縣(市)政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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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環境輔導顧問團的委辦計畫，故能找到優良的受託執行單位，至

為關鍵，該執行單位應能很清楚輔導顧問團該扮演什麼角色、該做

什麼事、該如何做，才能事半功倍。故建議各縣(市)政府應就該委

辦計畫的服務計畫書，妥善規劃(水利署如能提供範例更好)，內容

至少可包括下列事項：

(一)應針對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特別關注的生態檢核、公民參與、

資訊公開及營運管理等相關工作，該做到那些事宜，詳細規範。

(二)將各縣(市)政府目前推動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亟待強化量能

的地方，列為服務計畫的一環。

決議：

一、本案業經經濟部水利署依程序完成審查及核定，依本計畫執行作業

注意事項第三十一點規定，本案原則同意備查。

二、請各縣市政府將委員建議，納入本次核定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

之委託服務書中，並詳加規範須辦理工作事項及可強化量能之處，

以利本工作執行順利及成果豐碩。

三、本計畫歷年核定補助水環境改善案件所辦理之生態檢核資料，請各

縣市政府將工程生命週期辦理生態檢核作業執行成果於資訊公開網

站統一彙整為專區展示，以利提升資訊公開友善性，並請本計畫各

部會及本部水利署各河川局定期查核資訊更新情形。

四、本次南投縣及澎湖縣政府雖無本工作計畫經費需求，惟為落實水環

境改善計畫之生態檢核、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等相關作業，請仍應

依循「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確實辦理，以符本

計畫推動精神。

五、請經濟部水利署持續掌控經常門預算補助案件之執行情形，以確保

計畫執行成效。

捌、討論事項：

案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111年度執行進度及績效報告(初稿)，提

報初審案，報請公鑒。（提案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說明：(略)

各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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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委員駿明：

一、111年度執行進度及績效報告壹.二，特別預算執行情形，108年度

執行數計7,000,001千元，非表內7,000,000千元，請調整更正。

109年度執行數超過法定預算3,473千元。110年度法定預算大於執

行數1,817千元，111年法定預算大於執行數169,385千元。預算與

執行收支不平衡如何處理，請備註說明。

二、壹.三預定及實際進度均為100%，惟法定預算與執行數(110年度

99.88%，111年度88.71%)有差異，進度達標不合理，請分析說明。

三、五個重要碑達成情形論述，基本分三類即第一至四批次及第五批示

(水利署、漁業署)、111年度(環保署、營建署)、第二、三期計畫

(觀光局，嚴格亦可歸類第一至四批次及第五批次)，呈現績效建議

統一以第一至四批次及第五批次，內容說明較佳。

四、貳.一.(一)水利署執行部分，111年 12月 31日第一至四批次，完成

率87%，惟截至111年 11月底核定149件，已完成136件，完成率

91.3%，完成時間較短反超前不合理，請檢討說明。

五、貳.一.(四)營建署執行部分，古寧頭水資源回收中心及竹溪水岸改

善等細部設計，分別提前至111年 7月 8日及111年6月17日完成，

工程若已發包或施工中，建議績效加強說明。

六、壹.二附表達成率欄位填寫內容均以「同執行率」表示，因計畫目標

值較難確定，故達成率填寫未具意義。又報告既對支用比進行分析

說明，建議欄位改以支用比呈現較佳。

 蔡委員義發：

一、請教河川、區域排水、一般性海堤環境營造第一至第四批次總核定

案件至111年 11月底核定149件，已完成136件，其中尚有13件未

完成是第幾批次核定?

二、重要執行成果：

１、 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說明及水環境改善參訪新北市政府推

動相關案例乙節，是否有參訪之「結論與心得」之彙整圖資可供各

縣市政府參辦。

２、 複評及考核小組實地訪查縣市政府之執行情形，建議彙整相關訪查

意見(含回應辦理情形)提供各縣市政府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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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有關辦理藍圖規劃成果分享交流會：可否彙整獲得優秀獎項之縣市

政府獲獎關鍵內容，供各縣市政府參辦。

４、 本計畫參與各項獎項之案件及獲獎單位與關鍵獲獎內容，亦可參上

式第3點意見辦理。

５、 有關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即將完成，建請各縣市政府依水

利署頒行之相關手冊(尤以依水系為單元逐步盤點與水體相關之圖

資)內容，再予檢視，以利完整性。

６、 有關落實後續維護管理工作，確保永續經營乙節，除執行單位維護

管理落實度(含經費編列)外，地方認養機制至為重要，請考量或可

納入參賽評比項目。

 楊委員嘉棟：

一、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至今成果豐碩，謹在此對水利署、環保署

及漁業署等縣市政府的團隊致上最高的敬意及肯定。

二、P.4，有關水環境改善案件的得獎紀錄，建議除文字說明外，可以列

表整理，一目了然，更增加報告的力度。

三、P.9，有關可量化經濟效益部分，水環境計畫強調生態檢核、公民參

與及資訊公開，因此對相關專業人才的需求大增，所創造的工作機

會大增，建議應一併加以考量評估。另水環境計畫對節能減碳，甚

至綠美化、植樹對固碳的效益(綠覆面積的增加等)都可以加以量化

或貨幣化，應可形成亮點。

四、P.9，不可量化經濟效益部分，生態復育、增加藍綠生態網絡的聯絡，

以及讓工程與生態環境共榮的觀念改變，和提升生態系服務功能與

價值等都應納入加以論述，並可舉例說明。

 林委員煌喬：

一、P.2(五)野溪、農田水利、漁業環境營造等之2.里程碑設定「111年

12月31日完成第五批次計畫結案2件」，達成情形卻為「本期工程

經費皆已核撥完畢」，似答非所問？

二、P.3「二、重要執行成果」，觀其內容：經濟部業管部分(一)至(五)，

都為全國水環境計畫附屬業務之執行成果，稍嫌可惜。建議可再補

充辦理第六批次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評選與核定結果(如核定計畫件

數與補助總經費等)，以及「水環境培力工作坊計畫」的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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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透過多元方式辦理技術交流分享、規劃水環境與周邊旅遊觀光景

點連結宣傳、製作繪本有聲書傳達水環境的精神及意涵等)。

三、P.3「二、重要執行成果」之(四)辦理生態檢核工作計畫：末句「…，

於111年底各縣市政府將完成相關成果報告。」請修正為「…，已於

111年底各縣市政府完成相關成果報告。」

四、P.4「二、重要執行成果」之(八)環保署推動設置水質淨化設施，已

完工29案，建議進一步呈現其對整體水質改善(如pH值、溶氧、懸

浮固體、氨氮、大腸桿菌等)的量化成效，可讓人更有感。

五、P.4「二、重要執行成果」之(九)內政部營建署除辦理污水工程整合

宣導計畫外，更應著重呈現污水工程之建設里程數，以及因此增加

收集處理了多少污水量，從而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等。同理，(十)農

委會漁業署除辦理漁港水質改善監測外，對漁港環境營造的努力與

貢獻，亦可再強化。

六、P.9「一、可量化之經濟效益」經濟部水利署為響應政府2050年淨

零排碳政策，已提出「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積極推動

「落實工程減碳」、「土地植樹固碳」及「細緻化調控支援綠能供

電」三項策略。故建議檢視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景觀營造設計

的理念、環境整體規劃的原則、預計施作的工程內容及各項工程設

計的準則，如何秉持低碳工法、減碳設計(如統計建設前後的透水鋪

面)，使用綠色再生材料、精進施工規範及環境營造固碳等方式，來

執行所有工程設計的成果？而在土地植樹固碳方面，在水環境工程

進行時，除了減少工程施作的範圍，減少對濱岸植被的擾動外，生

態廊道空地，可從自然生態的本土原生性、多樣性、完整性及廊道

連結等，來考量設計綠美化工程，故可再考慮統計建設前後的新植

栽綠化面積及外來種清除情形等，從而在碳匯上做出多少貢獻。又

支援綠能供電方面，亦可檢視各項水環境計畫，有無推動小水力發

電系統，發揮綠電與減碳的綜效。(按：如無法全面統計，可舉案例

說明)

七、至於P.9「二、不可量化之經濟效益」，建議可舉實際案例，再強化

就「公私協力」、「對生態、棲地環境的友善設計」，以及「對自

然景觀連續及生物多樣性」等成果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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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P.9「陸、檢討與建議」很重要，建議進一步確實全盤檢討本計畫推

動過程中的缺失及不足(如各縣市政府在推動水環境計畫時，在生態

檢核、公民參與、資訊公開及營運管理等相關工作，到底還存在著

什麼問題)，或彙集各縣市政府的反應或期待(作成建議)，進而提出

亟待強化精進的作為。篇幅不求多，而貴在虛心面對，如此，才能

真正符合(滿足)縣市政府執行上的需求，也才有助於本計畫後續推

動做得更好。

 水利署主計室：

一、附件3，111年度執行進度及績效報告P.1之特別預算執行情形表，

有關前瞻二期108、109年實現數及已執行應付未付數，主計室提醒

應與GPMnet所填數相符，建請業務組會後更新。

 水利署工程事務組：

一、有鑒於「氣候變遷因應法」業於今(112)年 1月 10日經立法院三讀

通過，且已明定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爰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

畫」所核定之工程，建議工程能以建碳思維，搭配減碳策略來進行

規劃、設計作業，以期能達到工程減碳之目標，並建議納入本報告

之建議事項。

二、去(111)年辦理「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複評及考核小組實地訪查8

場次，且訪查成績8場次之8個縣市政府皆為「甲」等之等第，其中

以花蓮縣政府所獲86分之分數為最高，主要其於生態檢核、民眾參

與等之訪查評核項目評分較高，爰建議除各縣市政府於今年仍續保

持外，尚建議於本執行進度及績效報告之P.2中補述。

 水利署綜合企劃組：

一、報告內部份資料敘述及數據，建議更新至最新情形或再確認數據。

二、有關「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計畫」推動小組第14次會議已訂於112

年 3月15日舉行，敬請本報告修正後，於2月18日前提供本(綜企)

組，以利彙整後再送前開推動小組審議。

決議：

一、本計畫111年度執行水環境改善亮點效益顯著，工作及效益指標均

已達成年度預期目標，惟年累計支用比稍有落後，主因為補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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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實際工程執行進度辦理經費核銷轉正所致，請各部會積極督促

受補助縣市政府加速辦理請款及經費核銷事宜，以提高支用比及展

現水環境改善之成效。

二、本案「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111年度執行進度及績效報告｣ (初稿)

經本計畫複評及考核小組各部會代表確認內容及初審原則同意。有

關部分章節內容文字誤植及須補正部分，請參酌各委員及與會各單

位建議補充修正，且相關統計數據應與「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

網」(GPMNet)111年 12月執行情形內容相符。

三、請幕僚單位於112年 2月 18日前完成修正後，提送水利署綜企組，

以利併入經濟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111年度執行進度及績效報

告」，並循程序提報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計畫推動小組審查及送立

法院備查。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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